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03年 7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9 

內 

正 

48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本案陳訴人提起訴願，均經內政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，並令新

竹市政府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，嗣新竹市政府雖嘗試以辦

理公開招標採購私有既成道路用地之方式辦理補償，惟陳訴人並

未參與投標，因本案涉及地方政府財政問題，且新竹市政府曾以

其他方式辦理補償，未被陳訴人接受，已函請行政院轉飭內政部

就督促新竹市政府依訴願決定辦理。 

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103.07.24

第 4 屆第 87 次會

議決議：糾正案結

案存查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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